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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修改2018年实施的《资源循环基本法》的《循环经济社会转型促进法》（下称“本法案”）已于2022年12月28日在国会全

体会议上通过，并于2022年12月31日公布。将于2024年1月1日起实施的本法案与聚焦于如何抑制废弃物的产生和适当处理的

《资源循环基本法》不同，本法案的主要目的是在生产、流通、消费等全过程中促进向循环经济社会的转型。

在本次简讯中，我们将分析该法案的主要内容及其启示。

 

[1]本法案的主要内容

本法案主要由▲循环经济基本计划的制定（第二章，第10条至第12条）；▲循环经济促进政策（第三章，第13条至第20条

）；▲促进循环资源及循环资源认证产品的使用（第四章，第21条至第26条）；▲对循环经济新技术、服务的监管特例（第五

章，第27条至第34条）；▲循环经济基础营造及支持（第六章，第35条至第43条）构成。在本法案的内容中，需要特别关注的

内容如下：

分类 详细内容

为构建全过程循环经济体系的制度

循环经济成果管理

（第15条）

[修订]

(环境部) 指定特定行业及一定规模的经营者为“循环经济成果管理对象”●

(环境部) 设定、管理各循环经济成果管理对象的最终处置率*及循环利用率**
*废弃物最终处置量与废弃物产生量的比率

**循环利用量与废弃物产生量的比率

●

(循环经济成果管理对象) 提交目标履行计划及履行业绩●

促进产品循环利用

（第17条）

[新增]

(生产商/进口商) 生产、进口一定产品时，应努力遵守有关促进循环利用的事项*
*(i) 使用循环原料或环保材料、工艺相关事项；（ii）耐久性、易维修性相关事项；（iii）全过程循环利用

可能性相关事项；（iv）全过程碳排放影响相关事项

●

循环利用性评价

（第18条）

[修订]

(环境部) 对疑似难以循环利用的产品进行相关评价●

(环境部) 根据评价结果提出改善建议，不履行时公开评价结果●



促进流通循环利用

（第19条）

[新增]

(流通经营者) 达到一定标准的流通经营者应努力遵守有关减少包装材料、最少化废弃物的遵

守事项

●

使用可持续产品

（第20条）

[新增]

(生产商/进口商) 为遵守生产或进口一定产品的备件及产品修理相关的遵守事项而努力●

循环资源认定相关制度

循环资源的认定

（第21条）

[修订]

(环境部) 与产业通商资源部协商，将满足一定标准*的物质、物品认定为循环资源
*（i）有害性；(ii) 有价性；(iii) 总统令规定的其他标准

●

(流程) （个人、法人、团体）循环资源认定申请→（环境部）审查是否满足条件→（环境部

）颁发循环资源认定书

●

(效果) 根据《废弃物管理法》免除废弃物监管●

(其他) 可附加循环利用用途、方法、标准相关条件●

循环资源告示

（第23条）

[新增]

(环境部) 经与产业通商资源部协商，将满足一定条件*的物质、物品指定为循环资源，并予以

告示
*（i）有害性；（ii）有价性；（iii）总统令规定的其他标准；（iv）将其不视为废弃物对促进循环利用更

为有效

●

(个人、法人、团体) 提交产生和使用循环资源的业绩●

(效果) 在遵守循环利用用途、方法、标准的范围内免除废弃物监管●

(其他) 在认定循环资源时告示循环利用用途、方法、标准●

促进循环资源使用

（第24条）

[修订]

(环境部) 将特定行业及一定规模的经营者指定为“循环资源使用指定经营者”●

(循环资源使用指定经营者) 为使用一定量以上的特定循环资源而努力●

关于监管沙盒的制度

迅速处理

（第28条）

[新增]

(应用循环经济新技术、服务的经营者) 可申请确认根据相关法令，其是否需要获得许可等●

(流程) 经营者）申请迅速处理→（环境部）通报相关机构→（相关机构）回复是否属于其所

管业务及是否需要获得许可等→（环境部）通报申请人

●

监管特例

（第30条）

[新增]

(应用循环经济新技术、服务的经营者) 满足一定条件*时可申请监管特例
*(i) 法令依据中没有标准、规格、条件等时；（ii）不宜适用法令依据项下的标准、规格、条件等时；(iii)

根据其他法令的规定，不可能申请许可等时

●

(流程) （经营者）申请监管特例→（环境部）通报相关机构→（相关机构）回复审查结果

→（环境部）提交审议委员会→（审议委员会）审议是否允许监管特例→（环境部）赋予监

管特例

●

(效果) 免除适用全部或部分相关监管2年（2年，可延长一次）●

临时许可

（第33条）

[新增]

(应用循环经济新技术、服务经营者) 满足一定条件*时可申请临时许可
*(i) 法令依据中没有标准、规格、条件等时；（ii）不宜适用法令依据项下的标准、规格、条件等时

●

(流程) （经营者）申请临时许可→（环境部）通报相关机构→（相关机构）回复审查结果

→（环境部）提交审议委员会→（审议委员会）审议是否允许临时许可→（环境部）赋予临

时许可

●



(效果) 临时许可2年（2年，可延长1次）●

 

[2]启示

国际社会正在努力摆脱产品生产、消费、废弃的线性结构，并在产品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中抑制废弃物的产生、促进再利

用及回收等为转向循环经济而努力。欧盟（EU）通过2015年推出“循环经济一揽子行动计划（Circular Economy

Package）”，2020年发布“新循环经济行动计划(The New Circular Economy Action Plan)”等，为循环经济的转型树立了履行

措施。英国、日本等主要国家也通过相关立法及政策等，表明了其为促进向循环经济转型的政策意志。通过在2021年发表《韩

国型（K）-循环经济履行计划》等，韩国也为促进向循环经济的转型而制定了详细的政策课题。本法案的意义在于，在之前的

政策努力的基础上，为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资源奠定了法律基础。

本法案通过将依据《资源循环基本法》实施的“有害性和循环利用性评价”修改为“循环利用性评价”，要求实施将重点放在“循环

利用性”方面的评价，而非将重点放在“有害性”方面的评价，同时扩大了循环利用性相关的评价项目*，并给经营者赋予了新的

义务，包括要求满足一定标准的生产、进口、流通经营者努力遵守为促进循环利用的遵守事项等。
*本法案在评估项目中增加了(i) 使用循环原料或环保材料、工艺相关事项；（ii）易维修性相关的事项；（iii）全过程中循环利用可能性相关事项

；（iv）全过程中碳排放影响相关事项。且本法案可通过允许下位法令确定追加评价项目，打开了追加扩大评价项目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本法案改善了循环资源认定制度等以《资源循环基本法》为依据的制度，并为培养循环经济新业务引入了监管沙盒

。首先，关于循环资源的认定，本法案在原先通过经营者的申请个别认定循环资源的制度上增加了通过告示认定的内容，从而

为扩大运营循环资源认定方式提供了法律依据。尤其是，为扩大循环资源的可认定范围，放宽其认定标准的修订版《资源循环

基本法施行令》已于2023年1月1日实施。有鉴于此，预计随着后续告示，被认定为循环资源从而被排除于《废弃物管理法》监

管对象之外的物质或物品也会增加。另外，依据《信息通信融合法》、《产业融合促进法》等认可的监管沙盒相关制度的运营

依据也已包含在本法案中，考虑到循环经济领域的特性，预计赋予监管特例的情况也会增多。

综上所述，本法案在赋予经营者新的义务的同时，放宽了循环资源认定标准，扩大了具有经济价值的废弃物的利用机会，通过

引入监管沙盒，为更积极地推进循环经济领域新技术和服务创造了条件。考虑到本法案已经委托总统令和环境部令等规定承担

本法案项下义务的经营者范围及义务的具体内容，经营者有必要密切关注下位法令的整顿动向，了解自己可能需要承担的义务

内容，并提前制定应对方案。同时，作为经营者，有必要准确判断其排出的废弃物是否有可能属于循环资源，其拟推进的业务

是否满足迅速处理、监管特例、临时许可等条件，进而探索能够积极利用该项制度的方案。

我们世宗环境团队不仅提供循环资源认定制度等各种环境监管相关法律咨询，还提供环境相关业务的监管特例认定等与推进新

业务相关的法律咨询。如贵司对上述问题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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